
绿色食品产品质量年度抽检工作管理办法 
 

  （2014年 9月 23 日发布）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进一步规范绿色食品产品质量年度抽检（以下简称产品抽检）工作，

加强对产品抽检工作的管理，提高产品抽检工作的科学性、公正性、权威性，依据

《绿色食品标志管理办法》和《绿色食品检测机构管理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产品抽检是指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对已获得绿色食

品标志使用权的产品采取的监督性抽查检验。  

  第三条所有获得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的企业在标志使用的有效期内，应当接受产

品抽检。  

  第四条当年的产品抽检报告可作为绿色食品标志使用续展审核的依据。  

  第二章机构及其职责  

  第五条产品抽检工作由中心制定抽检计划，委托相关绿色食品产品质量检测机构

（以下简称“检测机构”）按计划  

  实施，省及市、县绿色食品工作机构（以下简称省级工作机构或各级工作机构）

予以配合。  

  （一）中心的产品抽检工作职责：  

  1、制定全国抽检工作的有关规定；  

  2、组织开展全国的抽检工作；  

  3、下达年度抽检计划；  

  4、指导、监督和评价各检测机构的抽检工作；  



  5、依据有关规定，对抽检不合格的产品做出整改或取消标志使用权的决定，并予

以通报或公告。  

  （二）检测机构的产品抽检工作职责：  

  1、根据中心下达的抽检计划制定具体组织实施方案；  

  2、按时完成中心下达的检测任务；  

  3、按规定时间及方式向中心、相关省级工作机构和企业出具检验报告；  

  4、向中心及时报告抽检中出现的问题和有关企业产品质量信息。  

  （三）各级工作机构的产品抽检工作职责：  

  1、配合中心及检测机构开展产品抽检工作；  

  2、向中心提出产品抽检工作计划的建议；  

  3、根据中心做出的整改决定，督促企业按时完成整改，并组织验收；  

  4、及时向中心报告企业的变更情况，包括企业名称、通讯地址、法人代表以及企

业停产、转产等情况。  

  第三章工作程序  

  第六条中心于每年 2月底前制定产品抽检计划，并下达有关检测机构和省级工作

机构。  

  第七条检测机构根据抽检计划和产品周期适时派专人赴企业或市场上规范抽取样

品，也可以委托相关省级工作机构协助进行，由绿色食品标志监管员规范抽样并寄送

检测机构，封样前应与企业有关人员办理签字手续，确保样品的代表性。在市场上抽

取的样品，应确认其真实性，检验的产品应在用标有效期内。  



  第八条检测机构应及时进行样品检验，出具检验报告，检验报告结论要明确、完

整，检测项目指标齐全，检验报告应以特快专递方式分别送达中心、有关省级工作机

构和企业各一份。  

  第九条检测机构最迟应于标志年度使用期满前 3个月完成抽检。  

  第十条检测机构须于每年 12月 20日前将产品抽检汇总表及总结报中心。总结内

容应全面、详细、客观，未完成抽检计划的应说明原因。  

  第四章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第十一条制定产品抽检计划必须遵循科学、高效、公正、公开的原则，突出重点

产品和重点指标，并考虑上年度抽检计划完成情况及当年任务量。  

  第十二条检测机构必须承检中心要求检测的项目，未经中心同意，不得擅自增减

检测项目。  

  第十三条对当年应续展的产品，检测机构应及时抽样检验并将检验报告提供给企

业，以便作为续展审核的依据。  

  第五章问题的处理  

  第十四条产品抽检中发现倒闭、停产、无故拒检或提出自行放弃绿色食品标志使

用权的企业，检测机构应及时报告中心及有关省级工作机构。  

  第十五条企业对检验报告如有异议，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以收件人签收日期为

准）5日内向中心提出书面复议(复检或仲裁)申请，未在规定时限内提出异议的，视

为认可检验结果。对检出不合格项目的产品，检测机构不得擅自通知企业送样复

检。  

  第十六条产品抽检结论为食品标签、感官指标不合格，或产品理化指标中的部分

非营养性指标（如：水分、灰分、净含量等）不合格的，中心通知企业整改，企业必



须于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完成整改，并将整改措施和结果报告省级工作机构，省

级工作机构应及时组织整改验收并抽样寄送中心定点检测机构检验。检测机构应及时

对样品进行检验，出具检验报告，并以特快邮递方式将检验报告分别送达中心和有关

省级工作机构各一份。复检合格的可继续使用绿色食品标志，复检不合格的取消其标

志使用权。  

  第十七条产品抽检结论为卫生指标或安全性指标（如：有害微生物、药残、重金

属、添加剂、黄曲霉、亚硝酸盐等）不合格的，取消其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对于取

消标志使用权的企业及产品，中心及时通知企业及相关省级工作机构，并予以公

告。  

  第六章省级工作机构的抽检工作  

  第十八条省级工作机构对辖区内的绿色食品质量负有监督检查职责，应在中心下

达的年度产品抽检计划的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编制自行抽检产品的年度计划，填写

《绿色食品省级工作机构自行抽检产品备案表》，一并报中心备案。中心接到备案材

料后十个工作日内，将备案结果书面反馈有关省级工作机构。经在中心备案的抽检产

品，其抽检工作视同中心组织实施的监督抽检。  

  第十九条省级工作机构自行抽检产品的检验项目、内容，不得少于中心年度抽检

计划规定的项目和内容。  

  第二十条省级工作机构自行抽检的产品必须在绿色食品定点检测机构进行检验，

检测机构应出具正式检验报告，并将检验报告分别送达省级工作机构和企业。  

  第二十一条产品抽检不合格的企业，省级工作机构要及时上报中心，由中心做出

整改或取消其标志使用权的决定。  

  第七章附则  



  第二十二条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原 2004年 4月 22日颁布的《绿色食品产

品质量年度抽检工作管理办法》和《绿色食品产品质量年度抽检工作管理办法补充规

定》同时废止。  

  第二十三条本办法由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负责解释。  

     

 


